
柳州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国土南执罚字〔2018〕2号

覃祖良：

我局于2017年11月9日对你破坏耕地一案立案调查。经查，你在未办理任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于2017年10月擅自同意他人在自己承包的位于柳南区新南环路帽合村路段南侧的土地倒建筑垃圾及其它废弃渣土。经实地勘测，该宗地面积为218.47㎡（合0.328亩）。另查，该宗地依据《柳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图（2016年）》与《柳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并结合《2016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图件》显示，土地权属为：柳南区帽合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地类为：水田218.47㎡；不符合柳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属破坏耕地行为。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覃祖良的《询问笔录》；

2．覃祖良非法占地现场照片；

3．《现场勘测笔录》；

4．《覃祖良测量成果》；

5．《柳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06-2020年）》；

6．《柳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图（2016年）》；

7．《土地承包证》。
我局已于2018年1月2日依法向你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国土南执告字〔2017〕46号）和《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柳国土南执听字〔2017〕46号），在规定期限内你未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申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1.限15日内将非法占用位于柳南区新南环路帽合村路段南侧的218.47㎡耕地退还给柳南区帽合村民委员会；
2.限15日内清除在非法占用的218.47㎡耕地上的石渣、水泥地块和其他废弃物，并恢复土地耕种条件;

3.并处以罚款，罚款合计人民币4369.40元（处以耕地开垦费1倍罚款，你占用的水田均为非基本农田，罚款额为：20元/㎡×218.47㎡=4369.40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履行以上处罚决定，并将罚款项交到中国工商银行柳州市龙城支行（户名：柳州市财政局代收代缴专户；帐号：2105403009249013423；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柳州市龙城支行；市国土局代码：111281-103050199008）。逾期不缴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照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本决定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柳州市人民政府或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申请复议，或者6个月内依法向城中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行政起诉，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电话：0772-2102262、3829019
地址：柳州市潭中西路10号（柳南区政府院内元信大楼三楼）
                        柳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月10日
